青冈县猛犸新鑫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对外发包耕地合同
发包方(以下简称甲方): 青冈县猛犸新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方(以下简称乙方):

一、承包耕地面积、位置

甲方经班子会议同意并上报农业农业农村局批准, 将位于民政镇兴隆村孟家店屯东侧，原种场水田队北侧，我公司 (原果树场分场) 分场二排耕地 10亩，东侧靠二排与三排中间道路、南侧靠路边沟、西侧靠一排与二排中间道路、北侧靠邹英杰20亩耕地(地中间有13个电线杆架线经过此地)。分场二排耕地27.5亩，东侧靠二排和三排田间路，南侧靠邹积中耕地，西侧靠西侧水泥路，北侧靠战百灵耕地。合计37.5亩出租给乙方使用。经甲乙双方确认后签订合同。

二、耕地用途及承包形式

1、耕地用途为农业种植。

2、承包形式: 个人承包经营.

三、耕地的承包期限

该地承包期限为5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承包金额及交款方式

该耕地的承包金额每亩每年
元,合计:      元。合同签订承包费一次交齐, 合计:       元，交至对公账户: 青冈县农村信合联社，户名: 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610010122000085230。之后由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转至青冈县猛犸新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户行: 青冈县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账号: 619990122000118210。

   
五、补贴方式

发包的耕地37.5亩(如有补贴随地发放)补贴归乙方。

六、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耕地开发利用进行监督，保证耕地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

2、保障乙方自主经营，不侵犯乙方合法权益。

3、在合同履行期内，甲方不得重复出租该耕地。

4、乙方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甲方有权解除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和期限，有权依法利用和经营所承租的耕地，不可以改变耕地性质，改变性质后出现不良后果一切由乙方负责。

2、享有承包耕地上的收益权和按照合同约定所有权。

3、乙方不得用取得承包期内经营权耕地抵押、抵偿等。

4、乙方的经营使用权可以转包、继承或者于他人合作，但必须经甲方同意，不得私自转让。若转包或继承还须转包方或继承方与甲方重签合同。

七、违约责任

在合同履行期如政府占用乙方所承包的耕地，乙方所承包的耕地种植物补偿归乙方所有，乙方剩余承包年限甲方按照政府征收付给乙方。 
本合同未尽事宜

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氢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分，青冈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份。经甲乙双方签订后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